
 

标段编号：  2507-440311-04-01-599576008001 

 

深圳市建设工程货物招标投标

文件
 

标段名称： 龙华A815-0036宗地、龙华A815-0037宗地项目入户门采

购及安装工程（批量招标） 

 

投标文件内容： 资信标文件 

 

投标人： 浙江凯华门业有限公司 

 

日期： 2026年03月30日 





二、投标保函

投标保证保险保险凭证

编号：24403005059015260000078

深圳市深业龙兴地产有限公司(招标人):

鉴于浙江凯华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标人)参加龙华A815-0036 宗地、龙华A815-0037 宗地项目入户门采购及安 
装工程(批量招标)项目投标(标段编号：2507-440311-04-01-599576008001),应投标人申请，根据招标文件，我方 
愿就投标人履行招标文件约定的义务以保证保险的方式向贵方提供如下保险服务：
一、保险的范围及保险金额

我方在投标人发生以下情形时承担保险责任：

1.投标人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未经贵方许可撤回投标文件；
2.投标人中标后因自身原因未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内与贵方签订施工合同
3.投标人中标后未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提供履约保证；
4.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人应支付投标保证金的其他情形。
本保证保险的保证期间为该项目的投标有效期(或延长的投标有效期)后28日历天(含28日),延长投标有效期无须通知 

我方。我方保证的金额为人民币50000.00元(大写：伍万元整)
二、代偿的安排

贵方要求我方承担保险责任的，应向我方发出书面索赔通知。索赔通知应写明要求索赔的金额，支付款项应到达的银 
行账号，并附投标人违约造成贵方损失情况的证明材料。

我方收到贵方的书面索赔通知及相应证明材料后，在10个工作日内进行核定并按照本保险凭证的承诺承担保险责任。
三、保险凭证的生效

本保险凭证自我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或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附：《永安投标保证保险(2020版)条款》及保单

保险人：深圳分公司
门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签章日期：  2026年01月12日00时00分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YONG                  AN                   INSURANCE                  CO.,LTD.

投标保证保险电子保单

保险单号：24403005059015260000078

鉴于投保人已向保险人递交投保申请及附件，并同意按约定交纳保险费，本公司依照承保险别及其对应条款和特别约定，承担保险责任。  

投保人：浙江凯华门业有限公司

证件类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证件号码：913307236912811541

联系电话：18867181776               联系地址：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白洋街道沈宅村(武义金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内)

被保险人：深圳市深业龙兴地产有限公司

证件类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证件号码：91440300MAETIGG341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一

项 目 名 称 ： 龙 华A815-0036  宗地、龙华A815-0037  宗地项目入户门采购及安装工程(批量招标)

投标日期：                          投标项目编号：2507-440311-04-01-599576008

标段名称：龙华A815-0036 宗地、龙华A815-0037 宗地项目入户门采购及安装工程(批量招标)

标段编号：2507-440311-04-01-599576008001

预计工期：                           投保人资质：

项目类型：

工 程 地 址 ：

保险责任                                   保险金额(人民币：元)

投标保证保险                                         50,000

保险费总计：人民币(大写)贰佰伍拾元整                                        ¥   250.00

保 险 期 间 ： 自 2 0 2 6 年 0 4 月 1 2 日 0 0 : 0 0 : 0 0 起 至 2 0 2 6 年 1 1 月 0 6 日 2 3 : 5 9 : 5 9 止

特别约定：
1.永安保险公司服务电话：95502。
2.我公司最近季度的偿付能力信息请详见我公司官网。
3.本保证保险的保证期间为该工程的投标有效期(或延长的投标有效期)后28日(含28日),延长投标有效期无须通知我方。
4.受益人的索赔通知应当说明索赔理由，并必须在本保证保险的保证期间内以专人送达或邮寄送达的方式送达我方。
5.本保证保险项下的权利不得转让。
6.本保证保险的保证期间届满，或我方已向受益人支付本保证保险的保险金额，我方的保证责任免除。
7.本保证保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8. 我公司最近季度的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分类监管评级信息，请在我司网站http://www.yaic.com.cn/payinfo   中进行查看。
9.尊敬的客户，如有疑问或问题，可拨打永安保险公司客服(投诉)电话95502,也可以向当地的保险行业协会或保险监管机关反映，必要时还可以 
根据合同约定，申请仲裁或向法院起诉。

承保区域：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 险 合 同 争 议 解 决 方 式 ： 诉 讼

司法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港澳台除外)

明示告知：
1.请详细审阅投保须知、内容、相关条款，特别是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特别约定和合同解除等事宜。
2.收到正式保险单后请详细审阅保单上各项内容，如有错漏请及时书面通知更正。
3.根据保险法第十六条 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  

人有权解除合同。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否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 
费。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 
金的责任，但退还保险费。

4.保险期间以保单载明的起止期间为准，本保险合同自保险人同意并签发保险单且投保人已缴付保险费开始生效。

承保公司名称：深圳分公司

承保公司地址：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16号京基100大厦B座13楼

查询网址：  http://www.yaic.com.cn/                                                           客服电话：  95502

http://www.yaic.com.cn/payinfo
http://www.yai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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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投标保证保险(2020版)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凡 

涉及本合同的约定，均应采取书面形式。

第二条 本合同的投保人是指响应招标、参加投标竞争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即投标人。招标项目根据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允许个人投标的，投标的个人也可以作为本合同的投保人。

第三条 本合同的被保险人是指依法在招标投标活动中提出招标项目、进行招标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即招标人。

保险责任

第四条 在保险期间内，投保人在投标过程中因存在下列情形导致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及招标文件相关规定须向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被保险人可向保险人提出索赔，保 

险人依据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保险金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一)投标截止后投保人未经被保险人同意撤销投标文件；

(二)投保人与其他投标人互相串通投标；

(三)投保人在投标活动中弄虚作假、骗取中标；

(四)投保人未按招标文件要求缴纳履约保证金、中标服务费；

(五)投保人中标后未按招标文件要求签订相关合同；

(六)投保人违反招标文件或者在参加投标活动中存在其他实质性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责任免除

第五条 如出现下列任一情形，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

(一)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签订的中标文件指定的合同经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认定不成立、不生效、无效、被撤销、 

被解除；

(二)投保人或其雇员与被保险人或其雇员恶意串通、欺诈、贿赂或变相贿赂，为投保人谋取中标；

(三)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更改招标文件内容，损害保险人利益；

(四)被保险人的招标活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被保险人未按招标文件的要求履行相关义务或者要求投保人承担与招标文件不符的义务；

(六)因被保险人的原因，导致投保人不能履行投标人义务。

第六条 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战争、敌对行为、军事行为、武装冲突、罢工、骚乱、暴动、恐怖活动；

(二)核辐射、核爆炸、核污染及其他放射性污染；

(三)大气污染、土地污染、水污染及其他各种污染；

(四)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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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洪水、台风、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以及其他不可抗力；

(六)被保险人及其代表的故意、重大过失或犯罪行为。

第七条  下列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被保险人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应承担的责任，以及为收集、确认、证明投保人违反招标文件约定造成损失所 

产生的任何费用；

(二)被保险人与投保人就招标投标活动产生纠纷所致的任何法律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或仲裁费、财产保全或 

证据保全费、强制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鉴定费、律师费、差旅费、调查取证费等；

(三)被保险人以外的任何第三方的损失；

(四)各类间接损失；

(五)利息、罚款、罚金及惩罚性赔偿；

(六)精神损害赔偿；

(七)因不可抗力导致招标文件无法履行，由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商定或确定的利益分配、费用承担、损失分担等， 

以及因此产生的一切损失；

(八)保险单载明的免赔额或根据保险单载明的免赔率计算的免赔额；

(九)其他不属于本合同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和费用。

保险金额和免赔率(额)

第八条 保险金额以招标文件要求为基础，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第九条 每次保险事故免赔率(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保险单中同时载明了免赔额和免赔率的，免赔金额以免赔额和按照免赔率计算的金额中的高者为准。

保险期间

第十条 保险期间自投标截止次日起或保险单载明的保险起期之日起(二者以后发生者为准),至投保人与被保险 

人签订合同之日止或保险单载明的保险止期之日止(二者以先发生者为准),最长不超过一年。

保险费

第十一条 保险费按照费率规章计收。

保险人义务

第十二条 订立本合同时，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   

应当向投保人说明本合同的内容，对本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   

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做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内容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做出明确说明； 

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第十三条 本合同成立后，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

第十四条 保险人按照本合同的约定，认为被保险人提供的有关索赔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 

投保人、被保险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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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的赔偿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是否属于保险责任的核定；情形复杂的，应 

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但本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达成赔偿保险金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 

偿保险金义务。本合同对赔偿保险金的期限有约定的，保险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赔偿保险金的义务。保险人依照前款约 

定做出核定后，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应当自做出核定之日起三日内向被保险人发出拒绝赔偿保险金通知书，并说明理 

由 。

第十六条  保险人自收到赔偿保险金的请求和有关证明、资料之日起六十日内，对其赔偿保险金的数额不能确定的， 

应当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可以确定的数额先予支付；保险人最终确定赔偿的数额后，应当支付相应差额。

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

第十七条  订立本合同，保险人就投保风险的情况以及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 

告知。

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  

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

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或应该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发生保险事故的， 

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 

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  

故，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

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之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 

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第十八条 除另有约定外，投保人应当在投保时一次性支付保险费。 投保人未按约定交付保险费的，本合同不发生 

效力。本合同生效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

第十九条 申请投保时，投保人应如实填写投保单，提供保险人要求的必要证明资料，并接受保险人对其资质进行 

审查。投保人对保险合同的内容特别是保险责任、责任免险或除外责任、申请索赔时的证明或资料、保险人可向投保人 

追偿等规定有疑问或异议的，应当在保险单出具前向保险人及时提出。

第二十条 投保人有义务配合保险人的资质审查工作，在保险人审查期间，投保人应当配合保险人或由保险人的雇 

员或者聘请的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其提供的信息和文件进行准确的核查。

第二十一条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应及时做好记录，并及时书面通知保险人。

第二十二条  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应完整保留其项目招标投标过程中的相关文件和资料，允许并协助保 

险人对事故进行调查。对于妨碍保险人进行事故调查导致无法确定事故原因或核实损失情况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或核 

实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三条 被保险人提出索赔申请时，应向保险人提供下列书面证明和资料：

( 一)索赔申请书。

(二)保险单正本。

(三)招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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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保人的投标文件。

(五)与招标投标项目有关的文件资料，分情形具体包括：

1、投标截止后投保人未经被保险人同意撤销投标文件的，须提供投保人的撤销申请或相关证明；

2、投保人与其他投标人互相串通的，须提供相互串通的证明；

3、投保人或投保人以他人名义投标、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须提供冒名投标或其他弄虚作假行为的 

证明；

4、投保人未按招标文件要求缴纳中标服务费的，需提供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共同确认的未缴纳中标服务费的说明；

5、投保人中标后未按招标文件要求时限签订相关合同的，须提供中标通知书及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共同确认的未在 

要求时限内签订合同的说明。

(六)投保人、被保险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约定的索赔材料提供义务，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损失情况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的部分不承担  

赔偿责任。

第二十四条 发生保险事故且保险人赔偿后，保险人有权处置投保人提供的反担保，并对不足清偿保险人赔款的部 

分，有权继续向投保人或者担保人进行追偿。

赔偿处理

第二十五条 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对于被保险人无法通过向投保人索赔获得补偿的合理损失， 在扣减保险单载 

明的免赔额或按免赔率计算的金额后进行赔偿，但最高不超过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金额。

第二十六条 发生保险事故时，如果被保险人的损失在有相同保障的其他保险合同项下也能够获得赔偿，则本保险  

人按照本合同的保险金额与其他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的总和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应由其他保险人承担的赔偿金额，本保险人不负责垫付。若被保险人未如实告知导致保险人多支付赔偿金的，保险  

人有权向被保险人追回多支付的部分。

第二十七条 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被保险人应及时向投保人请求赔偿。保 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之日起， 

在赔偿金额范围内向投保人行使追偿权利，被保险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必要的文件和所知道的有关情况。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已经从投保人取得损害赔偿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时，可以相应扣减被保险人已经从投  

保人取得的赔偿金额。

保险事故发生后，在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投保人请求赔偿权利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放弃对投保人请求赔偿权利的，该行为无效；由于被保险人  

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致使保险人不能行使追偿权利的，保险人可以扣减或者要求返还相应的赔偿金额。

第二十八条 未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谎称发生了保险事故，向保险人提出赔偿请求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

同，并不退还保险费。

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不承担赔偿责任，不退还保险费。

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以伪造、变造的有关证明、资料或者其他证据，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夸大损

失程度的，保险人对其虚报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投保人、被保险人有前三款规定行为之一，致使保险人支付保险金或者支出费用的，应当退回或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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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保险人受理报案、向被保险人提供建议等行为，均不构成保险人对赔偿责任的承诺。

第三十条 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其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 

算。

争议处理和法律适用

第三十一条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保险单载明的仲裁机构仲裁；保险 

单未载明仲裁机构并且争议发生后双方就仲裁机构未达成补充协议的，当事人均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二条 本合同争议处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

其他事项

第三十三条 保险责任开始前，投保人要求解除本合同的，保险人收取相当于保险单载明的保险费5%的手续费后退  

还剩余保险费。

保险责任开始后，未经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不得解除本合同。投保人与被保险人达成一致要求退保的，保险人应 

当退还剩余保险费，剩余保险费=保险费x[1-(保险单已经过天数/保险期间天数]。保险单已经过天数以本合同生效日期至 

解除之日为准计算，经过天数不足一天的按一天计算。

释义

第三十四条 本合同涉及下列术语时，适用下列释义：

(一)不可抗力；指合同订立时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二)重大过失：指行为人不但没有遵守法律规范对其较高要求，甚至连人们都应当注意并能注意的一般标准也未 

达到的行为，以致造成相应的损害后果。



三、资信条款响应表

投标人名称： 浙江凯华门业有限公司

序号 条款号 招标需求 投标内容 说 明

  

重要提示：

只列出发生偏离的项目，没有列出的将被视为完全响应。



四、合同条款响应表

投标人名称：浙江凯华门业有限公司

序号 招标文件条目号
招标文件合同条

款

投标文件合同条

款
说 明

重要提示：只列出发生偏离的项目，没有列出的将被视为完全响应。



五、投标资格证明文件

（一）投标人基本情况表

投标人：浙江凯华门业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浙江凯华门业有限公司 主管部门 无

经济类型 私营企业 资质等级
制造商资质:一级

企业建筑门窗安装能力二级

单位

简介

浙江凯华门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的浙江凯华，位于拥有“中国门都”美誉之称的浙江

永康邻县武义百花山工业区，是一家占地 3万多平方、日产 200樘产能的集铸铝板设计、开模

以及整门制造、营销、服务为一体的铸铝装甲门、铝艺庭院门、铸铝围栏等多品类私享定制化入

户门的大型知名公司，实力雄厚，团队优秀，志向远大。旗下“皇士金盾”品牌为核心主营品牌，

自 2014 年至今，以“成为铸铝装甲行业的腾飞者”为企业愿景，以“成就亿万家庭皇家般幸

福安全美好生活”为企业使命，发扬“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精神，励精图

治，奋发有为，已成为中国铸铝装甲行业一颗激情四射、光芒绽放、冉冉升起的未来巨星。

职工总人数 148人 工程技术人员 12人

生产工人 121人 经 营 人 员 15人

生产性 1256万元固定

资产

796万元

资金

性质
非生产性 314万元

自有资金 1811万元

单位

概况

流动

资金

1570万元

资金

来源
银行贷款 630万元

主要资质证书 安全体系认证，环境体系认证，质量体系认证，消防体系认证，拥有各类消防认证资质 18
种，康居认证资质 5 种。实用型专利证书 1 种，外观设计专利证书 12 种

质量保证体系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年 份 销售收入（万元） 利润（万元）

2023年 5110 171经济指标

2024年 3416 148

 注：表格不够可另附说明。



（二）经年检的营业执照副本

 

 



（三）制造商的资格声明

1、名称及概况：

(1)制造厂家名称：浙江凯华门业有限公司

(2)地址及邮编：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白洋街道菊花北路 15 号 (武义永铨工贸有限公司内) 321200

(3)成立和注册日期：2009 年 7 月 7 日

(4)主管部门：浙江省工商管理局

(5)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6)法人代表：黄善忠

(7)职员人数：148

一般工人：  136人       技术人员：12人   

(8)近期资产负债表（到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

(1)固定资产：

原值：    5150768.5    净值：    2000000    

(2)流动资金：26983095.35

(3)长期负债：0

(4)短期负债：2000000

(5)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27428778.43   银行贷款：    2000000   

(6)资金类型：

生产资金：   26983095.35     非生产资金：    445683.08   



2、(1)关于制造投标货物的设施及其他情况：

工厂名称地址      生产的项目      年生产能力         职工人数

浙江凯华门业有限公司       装甲门、防火门、铸铝门、被动门、庭院门、围栏    一天 150 樘                     

109 人

(2)本制造厂不生产，而须从其他制造厂购买的主要零部件

制造厂家名称和地址  前途铝业  鞍钢蒂森克虏伯(重庆)汽车钢有限公司

主要零部件名称___铝型材___________热镀锌钢板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制造厂家生产此投标货物的历史（年数）：15 年

4、近三年该货物主要销售给国内、外主要客户的名称地址：

名称和地址                              销售项目和数量

北京华润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北大街 8 号华润大厦 27 楼

长安九里、北京悦府 2062 万

出口销售额：______0_________________

5、近三年的年营业额：

年份            国内            出口            总额

2022    1亿                                          

2023    1.3亿                                        

2024    1.5亿                                        



6、易损件制造商的名称和地址：

部件名称                          制造商

____无___________________无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有关开户银行的名称和地址：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义紫金支行

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壶山上街 23之 103-104 号

8、其他情况：

兹证明上述声明是真实、正确的，并提供了全部能提供的资料和数据，我们同意遵照贵方要求出示有关

证明文件。 

制造商：      浙江凯华门业有限公司                  

投标人授权代表：       黄善忠                       

投标人授权代表的职务：        董事长                

电话号：       13868956269             传真号：       0579-87720869      

日期：        2026 年 3 月 30日                              

https://www.bing.com/ck/a?!&&p=c494512df38d9d5eJmltdHM9MTcyMTQzMzYwMCZpZ3VpZD0wMGJkMjZmNS1lYzk5LTYwYzEtMjhjNi0zNTJlZWRmZjYxYjYmaW5zaWQ9NTQyNQ&ptn=3&ver=2&hsh=3&fclid=00bd26f5-ec99-60c1-28c6-352eedff61b6&u=a1L21hcHM_Jm1lcGk9MTA5fn5Ub3BPZlBhZ2V-QWRkcmVzc19MaW5rJnR5PTE4JnE9JUU0JUI4JUFEJUU1JTlCJUJEJUU1JUJCJUJBJUU4JUFFJUJFJUU5JTkzJUI2JUU4JUExJThDJTI4JUU2JUFEJUE2JUU0JUI5JTg5JUU3JUI0JUFCJUU5JTg3JTkxJUU2JTk0JUFGJUU4JUExJThDJTI5JnNzPXlwaWQuWU40MDY3eDg4MjE4NTc0ODM4MTM2Njg0NiZwcG9pcz0yOC44OTA1MjM5MTA1MjI0Nl8xMTkuODEzODU4MDMyMjI2NTZfJUU0JUI4JUFEJUU1JTlCJUJEJUU1JUJCJUJBJUU4JUFFJUJFJUU5JTkzJUI2JUU4JUExJThDJTI4JUU2JUFEJUE2JUU0JUI5JTg5JUU3JUI0JUFCJUU5JTg3JTkxJUU2JTk0JUFGJUU4JUExJThDJTI5X1lONDA2N3g4ODIxODU3NDgzODEzNjY4NDZ-JmNwPW50ZmticXR6ajE1ZCZ2PTImc1Y9MSZGT1JNPU1QU1JQTA&ntb=1


（四）主要技术人员情况表

投标人：浙江凯华门业有限公司

名称 姓名 职务 主要简历、经验及承担过的项目

项目负责人 黄善忠 总经理

主心骨，主要负责过：长春华润中心项目入户门及疏散门

供应及安装，深圳湾未来广场项目次入户装甲门供应工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悦府项目入户门深化、供应与安装

工程，北京市石景山长安九里项目住宅 761、764 地块入

户门供应及安装工程等项目

技术负责人 陈东东 技术员 主要负责图纸及有关入户门建造安装方面的问题。

成本管理部 任兆伟 技术员
只要主责为负责合同管理、与甲方及分包结算、投标工作

等

工程管理部 俞刚 大区经理 负责项目现场巡查、通报、考核工作

采购管理部 陈君慧 副经理 负责工料机采购及供方管理等

设计管理部 梁建红 技术员 负责深化设计工作

 

提示：项目主要参与人员主要指：项目负责人，项目技术负责人，项目主要设计生产技术人员、项目计划负

责人和项目质量负责人、安装督导负责人



六、相关项目的业绩表

投标人：浙江凯华门业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开竣工日期
合同金额

（万元）
备注

北京泷润置业有

限公司

华润长安九里项

目

北京市石景

山区
2021年 2月 1223

内蒙古华亿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万锦云锦 内蒙古 2023年 6月 842

北京润臻置业有

限公司

华润北京悦府项

目
北京市 2023年 9月 839

杭州中机建筑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南江一云境项

目

浙江省杭州

市
2023年 7月 499

内蒙古中和泰信

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绿城·海棠映月 内蒙古 2025年 9月 444

内蒙古中实置业

发展有限公司
中实·翡翠书院 内蒙古 2024年 290

深圳市海越锦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招商赤湾琅

玥湾项目
深圳市 2025年 6月 243

北京润地建设管

理有限公司

华润深圳湾未来

广场项目
深圳市

2024年 9月 15

日至 2025 年 2

月 28日

107

华润置地(长春)

有限公司

长春华润中心项

目入户门及疏散

门供应及安装

吉林省长春

市

2025年 8月 12

日至 2025年 10

月 6日

99

杭州玖晟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杭州招商湖岩臻

品府项目

浙江省杭州

市
2025年 3月 163





















































































第一部分 技术服务

1.投标后，我公司将向用户进行完善的产品技术交底，在尊重招标书要求的前提下，提出改进

建议。

2.工程出厂前，我公司将邀请用户代表验收，并派有经验的工程师设计人员对用户代表进行技

术交底并培训用户代表实际操作。

第二部分 售后服务

“凯华”有覆盖全国的服务网点，有完备的售前售中售后的服务体系。我们提供的不仅仅是合

格的产品，更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全心全意为客户考虑，全面解除您的后顾之忧。

（一）售前服务：

1、我们保证所提供的硬件产品均经过严格检验，完全符合招标文件的规定；

2、通过不定期拜访新老客户，收集用户资料，建立客户档案，为客户提供更加完善和全面的服

务；

（二）售中服务：

1、现场为客户详尽介绍“凯华”产品知识；

2、根据客户需求帮助客户制定订购方案；

3、派遣专业的安装团队为客户进行安装、调试；

4、交付使用前，公司服务中心将再次派遣专业人员上门检查安装质量，并向用户详细介绍产品

的使用及维护须知。

（三）售后服务：

1、销售、安装施工产品享受贰年内免费上门服务，并实行终身维修服务；

2、公司在 总部（武义） 设置专门的销售服务中心。

公司免费服务热线：4001168123；

3、服务中心在接到电话后按限定时间内到达现场为您服务；

4、在贰年的保修期内符合保修条件的客户享受免费服务，配件可以坏换新；

5、公司提供终身维修服务，超过保修期的客户也只需按成本收取人工和物料费即可享受专业维

修服务；

6、我方取得了由买方签署的验收合格证书后，产品即进入质保期。在质保期内，我方将无偿提

供保养和维修服务，主要内容：



a)日常保养：我方定期派出专业人员对所有门进行检查、调整。保证每台门正常工作，最初

三个月一次，以后六个月一次。买方亦可记录门故障问题，提交给卖方修理报表，我司将安排

专业维修人员进行维修。

b）故障和修理：在贰年内的三包期内，及时排除故障和进行修理，无偿更换非人为损坏或

不能正常开启的部件。客户享受免费服务；超过三包期的，只按成本收费，产品内在质量质保

两年。

7、从施工组织设计开始，我司对买主建立一套完整的档案，包括设计方案、技术资料、设

计变更、生产计划、发货记录、质检记录，施工人员安排及计划，并售后服务记录，用户 使用情

况等记录归入档案，以实现iso9001管理体系的可追溯。

第三部分 本集采项目事宜最终统筹人联络方式

项目现场交付前及交付后发生与项目协议约定内容相违背的情形，我司项目现场相关负责

人及我司区域负责人未能及时解决的，可直接联系。

服务电话：0579-87720869

传真：0579-87720879



业绩清单一览表

投标人名称：浙江凯华门业有限公司

序号 工程名称
建设地

点
供货时间

合同价格

（万元）

备注

1 华润长安九里项目

北京市

石景山

区

2021年 2月 1223

2 万锦云锦 内蒙古 2023年 6月 842

3 华润北京悦府项目 北京市 2023年 9月 839

4 中南江一云境项目
浙江省

杭州市
2023年 7月 499

5 绿城·海棠映月 内蒙古 2025年 9月 444

6 中实·翡翠书院 内蒙古 2024年 290

7 深圳招商赤湾琅玥湾项目 深圳市 2025年 6月 243

8 华润深圳湾未来广场项目 深圳市
2024年 9

月 15
107

9 长春华润中心项目入户门及疏散门供

应及安装

吉林省

长春市

2025年 8

月 12日
99

10 杭州招商湖岩臻品府项目
浙江省

杭州市
2025年 3月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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